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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3〕第 117 号 
 

 

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

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、年报显示，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

额为-1.79 亿元，同比下降 54.72%，与报告期内实现的扣非后净

利润 428.85 万元存在较大差异。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，你公司

是营业收入分别为 6.36 亿元、9.6 亿元、7.93 亿元、13.49 亿

元，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188.43 万元、548.45 万元、95.58 万

元、-403.61 万元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-1.97 亿元、

-2.21 亿元、-0.3 亿元、2.69 亿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详细说明在 2022年营业收入同比上升的情况下，经营

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的原因，与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的

合理性； 

（2）请结合不同业务板块收入构成、成本确认、费用发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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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回款、历史业绩等情况，分析说明各季度财务指标存在较大

波动的原因，是否存在人为调节收入确认进度或跨期结转成本费

用的情形。 

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 2022 年末收入截止性测试情况执行的

审计程序，对问题（1）（2）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年报显示，从客户所处行业角度，政府、金融、其他行

业、行业应用服务商毛利率分别为 7.78%、13.64%、9.96%、8.69%，

同比分别上升 0.71%、1.36%，下降 5.19%、5.93%。请你公司结

合公司产品竞争力、行业发展状况、收入成本构成明细及变动等

说明公司产品毛利率波动的原因，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重

大差异，如否，请说明具体原因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 4.28亿元，其中库存商

品、发出商品、技术服务成本余额分别为 1.27亿元、2.29亿元、

0.72亿元。你公司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58.31万元，其

中库存商品、发出商品分别计提 537.65万元、120.66 万元。请

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报告期内技术服务成本的变动情况，公司技术服

务成本的核算依据、发生原因、具体构成及占比，与技术服务费

用的划分依据，未在当期结转销售成本的原因； 

（2）补充披露报告期末发出商品的具体情况，包括销售主

体、合同签订时间、交易金额、产品发出时间、结算安排、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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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转情况等，是否属于具有经济实质的销售，并结合公司的业务

特征和收入确认政策说明，你公司期末存在较大金额的发出商品

的合理性，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利润的情况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就发出商品的真实性说明所履行的审计程序 

（3）请你公司结合存货构成明细、性质特点、库龄、在手

订单、期后产品销售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变动等情况，说明存货跌

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，与同行业相比是否存在明显差异。 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说明针对期末存货盘点

情况、存货账面价值真实性及准确性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

性、技术服务成本分类及结转的准确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，是否

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4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 1.59亿元，按预付对象

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合计余额为 1.01亿元，占比 63.65%。请

你公司列示对前述对象的预付款项具体明细，包括但不限于交易

对方名称、形成原因、交易金额和期末余额、预计结转或归还时

间，预付款项是否具备商业实质，核实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是否具备关联关系，是否存在财务

资助或资金占用的情形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5.41 亿元，同比

增长 10%。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5,299.33 万元，坏账准备期末余

额 2.73 亿元，同比增长 24.66%。请你公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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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补充披露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前五名欠款方交易内容、

账龄结构、逾期支付情况、是否存在回款障碍、预计回款时间及

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； 

（2）结合应收账款客户情况、期后回款情况、向客户提供

的信用政策以及同行业情况等因素，说明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

的充分性及合理性，应收账款可回收性及相应的保障措施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、年报显示，你公司董事方勇对《2022年年度报告》议案

投弃权票，同时无法保证 2022 年年报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理

由为“（1）鉴于荣联科技 2022 年度财务报告被审计机构和信会

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以及

截至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董事会决议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立案调查尚无结果，本人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财报可

能产生的影响；（2）2023 年 2 月中上旬，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关

注函公司回复中的特定说明，本人提出需公司提供澄清材料以作

判定，至今未得到充分响应。因此，本人无法对公司经营管理行

为的合理且必要性以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作出判断。” 

请你公司就上述情况予以核实，并说明该董事所述事项（2）

的具体情况、经过，你公司是否按照有关规定为董事履职提供了

必要条件、积极配合和协助；如是，请提供证明性材料。 

7、年报显示，2020 年 12 月，你公司实缴出资 2,900 万元

入股上海创沨企业咨询服务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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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沨”），担任有限合伙人。上海创沨投资 3,900 万元给温州中汇

金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汇金玖”），

担任有限合伙人。2022 年 2 月，中汇金玖投资 2,100 万元给芯

带科技（无锡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芯带科技”）。芯带科技为

你公司股东王东辉间接持股企业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芯带科技的股权结构、董监高背景，补充说明上

述投资是否构成关联交易，你公司是否履行必要的审议与披露义

务； 

（2）结合芯带科技的历史沿革、评估情况、主要财务数据

与经营情况、投资决策程序，补充说明中汇金玖投资芯带科技的

估值合理性、必要性，是否存在为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5 月 18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3年 5月 11日 


